
便簽
日期：
單位：總務處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1月26日臺教秘(二)字第1110127307號
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示，自111年12
月26日起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將以機關傳送採購公告
於至採購網站之次一上班日為公告日並起算等標期，以

利廠商備標，詳如原函說明。

三、本案擬轉本組同仁知悉，陳閱後，文存查。

　

　 　
會辦單位：　營繕組

第二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檔 　 號：111/0499/1/
保存年限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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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頁 共１頁

國立中興大學

總務處 1110026389

1227
1556

1227
1613

擬轉營繕組同仁知悉。
1228
0856

1228
0859

1228
0911

1228
0911

代為決行
　　
如擬

1228
0911

文稿頁面 文號：11100263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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